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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2 屆第 46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4 年 7月 30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訂定本部 105 年度（105年1月至12月）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

一、前言

本部職掌全國公務人員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選事宜，每

年依據用人機關及職業主管機關之需求，辦理公務人員高、普

、初等、升等（資）考試、特種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

等、普通考試約計 60 餘種考試，為先期規劃各種考試試務行政

，並使有意加入公職行列或取得專業證照之民眾及早規劃、準

備考試事宜，依作業期程均於每年 8 月底前訂定完成本部次一

年度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，並於提報鈞院會議報告後登載

本部全球資訊網及發布新聞公告周知。

二、辦理情形

（一）考試期日計畫之規劃原則

本部每年辦理之各項考試，係按考試日程安排於例假日

（星期六、日）舉行為原則，並依據國家考試考區設置要點規

定，除設臺北、高雄考區外，另視報名人數或考試性質增設桃

園、新竹、臺中、彰化、南投、嘉義、臺南、屏東、宜蘭、花

蓮、臺東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等考區。因事涉委託各直轄市及

縣市政府人事處辦理考試相關事務及應考人應考之權益，除參

酌用人機關建議之預定考試日期，並依本部各種考試期日計畫

之規劃原則：(一)考試時間避免與國中教育會考、大學指定科

目考試等大型考試重疊；(二)考試日期避免與選舉日、重要節

日、重大活動重疊；(三)考試期日安定性；(四)大型考試入闈

時間避免重疊；(五)大型考試閱卷時間避免重疊等，考量考試

規模、考試方式、考試性質、考場洽借、本部人力調度等因素

及小型考試合併舉辦，以節省公帑及資源，擬定本部 105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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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草案。

（二）召開協商會議

該草案於本(104)年 5 月 28 日先邀集本部各單位就各階段

試務期程、闈場及閱卷場地使用檔期等召開協商會議，復於 7

月 7 日邀集各分發機關、用人機關及相關機關代表開會研商

，考量機關用人需求、職業管理法規相關規定、錄取人員權

益及前開五項規劃原則並經協調後，排定 105 年度各種考試

之預定考試及報名日期，將於提報本次會議報告後，印製宣

導資料分送各界參考，並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。

三、 105 年度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重點說明

（一）預定舉辦 18 次考試，與 104 年度次數相同，考試期日相近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銓敘部等二分發機關，105 年度合

計請辦公務人員高等、普通、初等考試、特種考試及升官等

、升資考試等共 22 種考試，併同預定辦理之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考試，依前開本部各種考試期日計畫之規劃原則及綜合

考量相關因素予以合併，105 年預定舉辦 18 次考試（如附件）

，其中公務人員考試 9 次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8 次，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律師考試合併辦理 1 次，與 104 年度考試次數相同，考試

期日亦大致相近。

（二）首次舉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

試規則業經鈞院於本年 6 月 25 日第 12 屆第 41 次會議審議通

過，採新、舊制雙軌併行，具有舊制考試應考資格之應考人

，於過渡期 6 年內仍可報考舊制考試，105 年本考試新制考試

將併同 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驗船師等考試於 6

月舉行、舊制考試仍於 11 月併同建築師等考試舉行。

（三）賡續增加辦理社會工作師及食品技師考試之次數



3

１、配合內政部增加社工人數需求，105 年仍辦理二次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，分別併同 105 年第一

次及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

考試等考試於 2月、7月舉行。

２、 配合衛生福利部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，為有效補實食

品專業人力，105 年仍辦理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食品技師考試，第一次併同 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

等考試驗船師等考試於 6 月舉行，第二次併同 105 年專門職

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等考試於 11 月舉行。

(四) 每年定期舉辦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族特種考試

為保障身心障礙者、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，身心障礙人員特

種考試自 92 年起，原住民族特種考試自 91 年起，每年定期舉

辦，105 年定於 4 月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、

9 月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。

四、結語

有關鈞院委員於歷次院會、委員座談會、各政府機關（構）

、學校及專業團體所提建議，本部將配合用人機關與職業主管機

關需求及符應兩公約施行法合理對待應考人之人權檢視標準，賡

續檢討各項考試應試科目簡併、考區之設置及縮短考試日程，並

請協助本部辦理考試之各縣市政府，洽借交通較為便捷、可供借

用試場數量較多之學校為試區，以便利應考人及符合試區設置規

模經濟原則，俾減少考選業務基金支出及減輕辦理試務工作之負

擔，以提升整體考選服務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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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選部 105 年度(105 年 1 月至 12 月)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

表

編號考 試 名 稱等 級

預 定 報

名 日 期

預 定 考

試 日 期

主辦司說

1 10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初 等
104.10.20(二）
-10.29(四)

105.01.09（六
）-01.10(日)

高 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
臺中、嘉
南、高雄
、臺東八
行。

2

10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
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
、藥師、醫事檢驗師、醫
事放射師、助產師、物理
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呼
吸治療師、獸醫師考試

專技高考
104.10.13(二）
-10.22（四）

105.01.23(六)
-01.25(一)

專 技
考 試 司

1.分臺北
、臺南
四考區

2.電腦化

3

10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

考試分階段考試、營養師

、心理師、護理師、社會

工作師考試

專技高考
104.10.13(二)
-10.22(四)

105.01.30(六)
-01.31(日)

專 技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
高雄三考
。

4
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、領
隊人員考試

專技普考
104.12.01(二）
-12.10(四)

105.03.12(六)
-03.13(日)

專 技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
新竹、臺
義、臺南
、花蓮、
澎湖、金
祖十二考
。

5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關務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五 等

105.01.05(二）
-01.14(四)

105.04.16(六)
-04.17(日)

特 種
考 試 司

1. 關務
北、
雄三
。

2. 身心
特考
臺中
宜蘭
臺東
行。

3. 國軍
軍官
人員
臺北考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身心障礙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五 等

10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
轉任公務人員考試

中將轉任
少將轉任
上校轉任
畫

明

新竹、
義、臺
、花蓮
考區舉

、臺中
、高雄

舉行。
測驗。

臺中、
區舉行

桃園、
中、嘉
、高雄
臺東、
門、馬
區舉行

特考分臺
臺中、高
考區舉行

障礙人員
分臺北、
、高雄、
、花蓮、
六考區舉

上校以上
轉任公務
考試僅設
區。

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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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考 試 名 稱等 級

預 定 報

名 日 期

預 定 考

試 日 期

主辦司說 明

6

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
考試分階段考試、驗船師
、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、
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
人員考試、普通考試地政
士、專責報關人員、保險
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
公證人考試

專技高考
、普考

105.02.23(二)
-03.03(四)

105.06.04(六）
-06.05(日)

專 技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臺中、
高雄三考區舉行
。

7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警察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
105.03.15(二）

-03.24(四)

105.06.18(六)

-06.20(一)
特 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新竹、
臺中、嘉義、臺
南、高雄、花蓮
、臺東八考區舉
行。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一般警察人員考試

二 等
三 等
四 等

105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
鐵路人員考試

高員三級
員 級
佐 級

8
10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
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

高考三級
普 考

105.03.29(二）
-04.07(四)

105.07.08(五)
-07.12(二)

高 普
考 試 司

1.分臺北、桃園
、新竹、臺中
、彰化、嘉義
、臺南、高雄
、花蓮、臺東
、澎湖、金門
、馬祖十三考
區舉行。

2.7 月 8 日至 9 日
普通考試；7 月
10 日至 12 日高
考三級考試。

9

10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
考試分階段考試、營養師
、心理師、護理師、社會
工作師考試、105 年專門
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
法醫師、語言治療師、聽
力師、牙體技術師考試

專技高考
105.04.15(五）
-04.25(一)

105.07.23(六)
-07.25(一)

專 技
考 試 司

1.7 月 23 日至 24
日分臺北、臺
中、臺南、高
雄、花蓮、臺
東六考區舉行

2.7 月 24 日至 25
日牙體技術師
考試僅設臺北
考區。

10

10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
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
、藥師、醫事檢驗師、醫
事放射師、助產師、物理
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呼
吸治療師、獸醫師考試

專技高考
105.04.15(五）
-04.25(一)

105.07.28(四）
-07.31(日）

專 技
考 試 司

1.分臺北、臺中
、臺南、高雄
四考區舉行。

2.電腦化測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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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考 試 名 稱等 級

預 定 報

名 日 期

預 定 考

試 日 期

主辦司說 明

11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司法官考試(第一試)

三 等
105.05.03(二)
-05.12(四) 105.08.06(六)

特 種
考 試 司

1. 司法官考試第
一試與律師考
試第一試同時
舉行，並採用
同一試題。

2. 分臺北、臺中
、高雄三考區
舉行。

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(第
一試)

專技高考
105.05.03(二)
-05.12(四) 105.08.06(六)

專 技
考 試 司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司法官考試(第二試)

三 等
105.09.14(三)
-09.20(二)

105.10.15(六)
-10.16(日)

特 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高雄二
考區舉行。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(第
二試)

專技高考
105.09.14(三）
-09.20(二)

105.10.22(六)
-10.23(日)

專 技
考 試 司

12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
司法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五 等

105.05.10(二)
-05.19(四)

105.08.13(六)
-08.15(一)

特 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臺中、
臺南、高雄、花
蓮、臺東六考區
舉行。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
人員考試

三 等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海岸巡防人員考試

三 等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移民行政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
13

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高等考試會計師、不動

產估價師、專利師、民間

之公證人考試

專技高考
105.05.17(二)
-05.26(四)

105.08.20(六）
-08.22(一)

專 技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臺中、
高雄三考區舉行
。

14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
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
105.05.27(五)

-06.06(一)

105.09.03(六)
-09.04(日

)

特 種
考 試 司

外交領事人員、
民航人員及國際
經濟商務人員特
考僅設臺北考區
。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民航人員考試

三 等
105.09.03(六)
-09.05(一)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

三 等

105.09.03(六)
-09.04(日)

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
原住民族考試

三 等
四 等
五 等

原住民族特考分
臺北、南投、屏
東、花蓮、臺東
五考區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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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考 試 名 稱等 級

預 定 報

名 日 期

預 定 考

試 日 期

主辦司說 明

15
10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
一級暨二級考試

高考一級
高考二級

105.07.15(五）
-07.25(一)

105.10.01(六）
-10.02（日）

高 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高雄二
考區舉行。

16

105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
試

警 正

105.07.26(二）
-08.04(四)

105.11.05(六)
-11.06(日)

高 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臺中、
高雄三考區舉行
。

105 年交通事業郵政人員
升資考試

員晉高員
佐 晉 員
士 晉 佐

17

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員高等考試建築師、技師
、第二次食品技師考試暨
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、
記帳士考試

專技高考
、 普 考

105.08.02(二）
-08.11(四)

105.11.19(六）
-11.21(一)

專 技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臺中、
臺南、高雄、花
蓮、臺東六考區
舉行。

18
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
公務人員考試

三 等
四 等
五 等

105.09.13(二)
-09.22(四)

105.12.10(六)
-12.12(一)

特 種
考 試 司

分臺北、桃園、
新竹、臺中、嘉
義、臺南、高雄
、花蓮、臺東、
澎湖、金門、馬
祖十二考區舉行
。

附註

1.表列考試 105 年度全面採網路報名單軌化作業。
2.表列考試及其預定報名日期、預定考試日期，必要時得予變更，並以考試公告為主。
3.申請部分科目免試未能於當次考試報名前二個月申請並繳驗費件者，該次考試不予部分

科目免試。
4.105 年軍法官考試，將視需要適時列入考試期日計畫。


